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预算金额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1
	手机信号动态监测
	607.6250万元
	供应商基于电信运营商移动通信网络信令数据及其他配套数据的分析，完成顺义区大数据人口动态监测服务的数据和技术服务工作等。



2.项目概述：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明确顺义区功能定位之一是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和人口疏解的重点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区域。
《顺义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数字顺义建设。完善人口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人口评估机制，加强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推动人口大数据研究应用。建立服务区域发展和人口管理的动态监测制度，整合人口数据，推动部门人口信息共享，健全实有人口基础信息平台，实现社区实有人口信息及时采集、准确登记和有效更新。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健全人口动态监测机制，科学判断人口调控形势，为人口调控科学施策、精准发力提供支持。
在《“十四五”时期顺义区人口发展规划》中提出完善综合调控机制，严控人口总量规模，坚守人口总量“红线”，人口规模增长平稳有序。根据北京市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和顺义分区规划要求，围绕三大功能定位，严守区域人口控制“天花板”，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以城市空间为支点，合理布局人口功能区，分解人口调控指标，分档确定人口增速上限，压实属地人口调控任务。
为积极响应文件精神要求，深入推进“十四五”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落实实施，贯彻落实《顺义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到2025年顺义区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40万人以内”的目标，进一步提高顺义区政府运用大数据的能力，强化人口调控管理与“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工作任务系统衔接，全面、动态、精确掌握全区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情况，实时掌握全区的人口情况，顺义区发改委积极探索和尝试大数据分析在人口工作方面的创新应用，依托手机信号大数据分析，通过监测、分析、预警等措施进一步开展人口调控管理。
二、商务要求
1. 服务期限和地点：
1.1服务期限：根据采购人要求（不超过12个月）。
1.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顺义区手机信号动态监测项目提供服务，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综合考虑，选择需要最佳性能价格比的服务前来投标。
2.需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要求。
（二）具体要求
1.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365535249][bookmark: _Toc352591162][bookmark: _Toc432839393]序号
	内容
	单位
	简要技术要求

	1
	运营商数据分析技术服务
	1年
	完成三大运营商侧网络信令数据及其他配套数据的治理、融合分析等。

	2
	[bookmark: _Hlk206159637]大数据人口动态监测分析技术服务
	1年
	整合不同运营商数据，并根据统计时间戳、位置/区域标识等维度完成数据的去重、汇聚、关联及二次分析应用。

	3
	人口统计应用技术服务报告
	12套
	提供顺义区
（1）全区居住人口分析；
（2）各镇街辖区内人口分析；
（3）25个街镇的村（居）人口统计；
[bookmark: _Toc83399883]（4）产业功能区就业人口分析。


2.项目总体情况
本次项目的总体目标为基于电信运营商移动通信网络信令数据及其他配套数据的分析，完成顺义区大数据人口动态监测服务的数据和技术服务工作。
3.项目服务目标
3.1运营商数据分析技术服务：在运营商侧搭建数据分析平台，完成网络数据采集、解析、清洗、分析等。将底层数据脱敏后，转化为不包含任何用户隐私信息的统计级数据。
3.2大数据人口动态监测分析技术服务：整合不同运营商数据，并根据统计时间戳、位置/区域标识等维度完成数据的去重、汇聚、关联及二次分析应用。
3.3人口统计应用技术服务报告：根据本期统计数据及顺义区发改委人口统计相关工作需求，开发相应的应用分析模块，提供以下数据分析服务报告：
▲3.3.1全区居住人口分析
▲3.3.2各镇街辖区内人口分析
▲3.3.3村（居）人口统计
北石槽镇、北务镇、北小营镇、大孙各庄镇、高丽营镇、光明街道、后沙峪镇、空港街道、李桥镇、李遂镇、龙湾屯镇、马坡镇、木林镇、南彩镇、南法信镇、牛栏山镇、仁和镇、胜利街道、石园街道、双丰街道、天竺镇、旺泉街道、杨镇、张镇、赵全营镇25个街镇监测粒度，25个街镇下辖各村（居）人口分析。
3.3.4产业功能区就业人口分析
4.项目原则
4.1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即围绕目标，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4.2实用先进、讲求实效的原则
突出应用，针对实际应用需求，采用先进、成熟、实用的技术。
[bookmark: _Toc432839398][bookmark: _Toc365535253][bookmark: _Toc418153121][bookmark: _Toc380571914][bookmark: _Toc381374782]（三）技术要求
1.整体技术要求：
为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供应商应通过其数据处理系统对数据进行脱敏、清洗、转换及轨迹链构建后，转化为不包含任何用户隐私信息的统计级数据，通过统计局数据二次分析，生成业务指标，支撑顺义区人口调控工作的相关需求。
2.人口统计应用技术服务报告：
2.1全区居住人口分析
与顺义区发改委、统计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居住人口统计业务目标梳理，统计全区居住人口数，按照时间、时段、区域、区划等维度分析区域人口总量变化情况，包括顺义区居住人口构成情况，人口流入情况、流出情况，环比变化情况等；区域内居住人口和工作人口规模及分布情况，分析在顺义区居住人口工作地情况等，并完成报告的撰写。
2.2各镇街辖区内人口分析
与顺义区发改委、统计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各镇街辖区内居住人口统计业务目标梳理，分析统计各镇街辖区内居住人口总量变化情况，包括各街镇辖区内居住人口规模、人口流入情况、流出情况，环比变化情况及分布等，并完成报告撰写。
2.3村（居）人口统计
协同顺义发改委、统计局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梳理监测村（居）的业务内容及目标。监测统计全区人口下辖村（居）人口情况，从时间、时段、区域、区划等维度统计分析村（居）的居住人口总量，居住人口流入流出数量、环比变化、流入来源地及流出去向等情况，展现监测村（居）人口全貌，并完成报告撰写。
2.4产业功能区就业人口分析
对指定产业功能园区，借助运营商大数据，进行园区内从业人员结构的调研统计分析，从而全面分析园区内从业人员规模、较上年变化情况、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籍贯构成情况等，服务新业态，为建设多个主导产业明确、专业分工合理、差异发展鲜明的产业园区提供数据支撑，并完成报告撰写。
3.大数据人口动态监测分析技术服务：
3.1数据整合
整合移动、联通、电信三方数据，基于时间、位置等维度制定运营商数据清洗机制，消除因一人多号影响，最终建立科学的数据整合体系，确保输出结果真实反映区域人口动态特征。
3.2二次分析
基于运营商数据，紧密结合业务需求开展深度分析，根据人口业务统计需求构建分析模型，生成不同业务需求数据；同时，建立模型验证、优化机制，确保模型计算结果准确、实用可靠。
4.运营商数据分析技术服务:
4.1数据接口对接
在运用商侧完成相应的接口对接工作，接收移动通信网络相关接口信令数据、无线网络参数、地理信息图层数据等其它配套数据，实现对源信令数据的基本处理，如清洗、转换、排序等。
4.2信令数据处理
信令处理模块负责原始信令数据的加工与安全保障，主要由两个模块组成，其中预处理模块主要负责集中汇总各渠道采集的信令数据，检验其完整性与准确性，确保后续处理的数据质量可靠；分析模块则负责解析信令数据并生成业务信令数据，同步启动安全过滤机制——筛除敏感信息（如用户身份细节），确保输出数据符合隐私保护要求。
全流程实现从原始信令到业务数据的转换与脱敏处理。
（四）服务要求
本项目供应商需要承担运营商数据协调对接、顺义区人口统计分析报告撰写等内容。
1.基本要求
供应商应具有使用该技术和产品的成功经验和案例，不能在实施过程中作为试验性开发或产品试用。
2.业务要求
2.1运营商数据采集及统计分析：在运营商侧搭建底层数据处理、分析平台，完成网络数据采集、解析、清洗、分析等。将底层数据脱敏后，转化为不包含任何用户隐私信息的统计级数据。
2.2根据本期统计数据及顺义区发改委人口统计相关工作需求，开发相应的应用分析模块，提供以下数据分析报告：
▲2.2.1全区居住人口分析；
▲2.2.2各镇街辖区内人口分析；
▲2.2.3村（居）人口统计；
2.2.4产业功能区就业人口分析。
3.交付
3.1供应商应当按照项目约定的服务内容进行交付，所交付的文档与文件应当包括纸质及电子版式并可供阅读。
3.2供应商应当在每项交付10个工作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采购人，采购人应当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安排交付事宜。
3.3因采购人原因导致交付不能按时进行的，供应商可相应顺延交付日期，造成承建方损失的，采购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4.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提供相应的数据和技术服务。
5.项目实施人员要求
至少应配备具有工作经验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及其他人员，该组成员必须专职，项目组人员的变更必须经采购单位的同意，必须提前1个月向采购单位提交书面申请。
6.总体要求
6.1供应商应具备相关产品开发、安装、调试的能力。  
6.2参与此项目的技术人员应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
6.3供应商在中标后，应允许业主单位的工作人员及运维人员自实施工作开始即参与本项目的安装部署等工作，并在实施方案中提出协同工作计划。
6.4在项目实施的各阶段供应商要保证项目人员的稳定。不得因为人员的问题出现停工、怠工现象。
6.5供应商的项目实施团队至少应包括以下人员：
项目经理：1名；
项目技术负责人：至少1名。
7.项目管理要求
7.1项目组管理
供应商需要对此项目建立专门的项目组，明确列出项目组主要成员及其工作经验，并向采购人提交每个成员的资质证明，参加本项目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量、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全职参加等资料。项目组成员必须稳定，成员必须分工明确专职负责工作，项目组人员的变更必须经采购单位的同意，必须提前1个月向采购单位提交书面申请。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采购单位认为供应商项目经理无法有效组织项目成员完成该项目所要求的工作内容时，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项目经理，供应商有义务接受。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软件工程规范进行管理，并遵循顺义区发改委提出的各种技术和管理规范，采购单位有对项目进度、软件质量进行监督控制的职责和权利，供应商应按要求提供项目阶段文档，并经采购单位确认后，方可进行下一阶段工作。
供应商需承诺项目经理及主要技术人员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不得更换，如遇不可抗因素确实需更换的，须经采购人同意，且更换后的人员资质、技术能力不低于原有人员，采购人对更换后的人员不满意，供应商必须无偿更换直到采购人满意为止。
7.2项目管理机制
供应商应明确说明项目管理方法，项目实施方法，对本项目的实施风险分析和相应的控制方法，以及质量管理方法。
7.3进展汇报
供应商应每周定期呈交项目的进展报告，并在进展报告中列明开发/生产的进展、任何可预见预定交付日的延期和所有其它采购单位可能要求的有关信息，及上述每一项情况的相应活动或行动。同时，应定期安排汇报会，并在汇报会中与供应商讨论项目的进展报告及其它与项目有关的事宜。
7.4项目控制
供应商应任命一名项目经理,此人将：
对拟本次技术服务要有充分的理解，具备足够的项目管理的经验和能力；
除对采购人的人员有完全控制和管理权力外，并且得到采购人在工作进展期间具有做出日常决定的充分授权；
在正常工作时间或任何其它认为需要为能够根据执行计划表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内，可以被联系到。
8.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须与采购人签署保密合同，保密合同中应包含且不局限下述内容：
8.1对于采购人提供的任何以口头、书面、图表或电子形式存在的如下情形，供应商有保密的义务，未经采购人的书面同意，不得向社会公众或第三方通过任何途径出示、泄露，不得许可使用，不得对上述信息进行复制、传播、销售。本保密条款不因本合同的无效、终止、解除、撤销而失去效力。
8.2不得将此项目的合同内容、涉及出具服务报告数据的相关内容，包括采购人的所有需求内容等不得对外透露。

[bookmark: _GoBack]注：标注▲的条款为较重要技术指标，投标人应提供针对上述相关项的功能截图加盖本单位公章证明，否则评标委员会有权不予认可。
